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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就就就《一九九九年公務員入職薪酬檢討》《一九九九年公務員入職薪酬檢討》《一九九九年公務員入職薪酬檢討》《一九九九年公務員入職薪酬檢討》

向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向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向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向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本人很高興有機會向立法會議員陳述對《一九九九年公務員入職

薪酬檢討》的意見。由於本人認為是項研究所採用的方法及基本假定

均有重大的錯誤，因此，本人將集中陳述有關這方面的意見。不過，

本人亦會就立法會在邀請信中重點提出的其他範疇作簡短的回應。我

們實不應低估有關錯誤的影響，因為此等錯誤可全面推翻報告書的研

究結果的有效性。

(a)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薪常會薪常會薪常會薪常會 )的檢討結果及建議的檢討結果及建議的檢討結果及建議的檢討結果及建議

大致上，本人贊同檢討報告所作出的結論：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

之間存在著 “薪酬差距 ”。但只是為了此一 “薪酬差距 ”，便立刻認為有必
要把公營部門的入職薪酬大幅削減，卻是錯誤的。維持 “薪酬差距 ”可
能是有必要的，因為我們要維持一支高質素及具效率的公務員隊伍。

支持這個論點原因有多個，而這些原因均與是項研究採用的方法欠妥

善，以及其中的假定 (以為所有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的工作均大致相若 )
不當有密切的關連。

忽略福利的功能構成偏差

首先，有關方面在進行調查時所採用的方法欠妥善，是項研究完

全忽略了附帶福利的功能 (請參閱報告第三章 “薪酬比較調查 ”第 8頁有
關 “薪酬數據 ”部分 )。這是調查方法的一個重大及嚴重的錯誤，因為就
全球私營機構的人力資源管理發展而言， “總額報酬方案 ”是日漸盛行
的趨勢。僱主在聘用僱員或僱員在考慮是否接受聘任時，總額報酬往

往是考慮的因素。總額報酬就是指薪酬及所有其他福利 (包括以現金及
非現金計算的薪酬福利 )的總額。

因此，忽略了越來越重要的附帶福利的功能，會嚴重影響調查，

並使調查結果有所偏差。為了修正調查結果所潛在的偏差，政府應立

刻就私營機構的附帶福利收集具代表性的數據。如果是項調查發現在

提供福利方面，政府較大多數具規模的私營機構缺乏彈性及較差，

那麼，入職薪酬調查所發現的 “薪酬差距 ”幅度，其實是誇大了現實的
情況。



2

然而，我們必須明白，若干收入或福利是難以 “量化 ”的。在勞工
經濟學上，便有 “精神收入 ”此一名詞。僱員在為僱主工作時，因若干
無形的工作因素，而取得某方面的效益或感到心情暢快。舉例說，即

使其他僱用條件相同，受僱於舉世知名的公司的僱員，可能會覺得自

己比受僱於藉藉無名的公司的僱員更 “富有 ”。基於某些原因，受僱於
政府部門的僱員，卻往往不幸地與負面的形象扯上關係。最近政府在

推行公務員體制改革的推廣工作時，所採用的輿論策略更加強了公務

員的負面形象。因此，如把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的 “精神收入 ”納入考
慮之列，兩者之間便可能沒有任何 “薪酬差距 ”。

有偏差的調查期間

另一錯誤在於進行調查的時間性。根據薪常委的建議，進行調查

的目的，是要取得具代表性的結果，而此等結果最少適用於未來 4或
5年。可是，在調查期間收集所得的數據，既非典型亦缺乏代表性。進
行是項調查的期間，亞洲大多數國家正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嚴重打擊。

如果調查的目的，是要制訂一套具代表性的入職薪酬制度，選擇進行

是項調查的時間如屬有偏差的期間，便達不到原來的目的及自相

矛盾。

在一個缺乏代表性的年度進行調查，其調查結果可能只具有該年

度的代表性，因此，我們實難以想像，在進行另一檢討前的未來數年

內，既定的薪酬水平會維持不變。因此，報告中所建議的薪酬水平，

可能只是在香港經濟持續走下坡時才足以招聘及保留高質素的僱員。

但這並非我們所預期的現象，更肯定不是我們所希望見到的情況。

最重要的問題，是在於與公營部門相比，私營機構可因應經濟情

況更迅速地調整其薪酬制度。因此，私營機構把其薪酬制度與經濟情

況掛 並無不妥。然而，本港政府的架構缺乏彈性，並經常有必要向

市民維持其問責性，其薪酬調整便往往出現時間差距。因此，我們應

該集中研究的，並非是公營部門的薪酬在某一時間能否與私營機構看

齊；而是在某一固定時限內，平均而言，公營部門的薪酬能否一如私

營機構般具有競爭力。

由於現時此一問題已在是項調查中出現，要完全予以更正亦已太

遲，因此，只能建議政府把調查結果重新調整，以期盡量減低負面影

響。舉例說，預期經濟好轉時，公營部門將會追不上私營機構的薪酬

水平。政府或可在報告中調整建議的入職薪酬，使其與預期的經濟增

長率掛 。

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兩者之間缺乏聘用流動性

第三，調查作出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的工作大致相若的假定，此

一缺乏理據的假定，令調查的結果面對嚴峻的挑戰。該項假定已在公

共行政文獻中備受質疑。就兩方面而言，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的工作

往往並不相同。首先，公營部門的若干工作根本不會在私營機構中出

現。舉例說，香港政府是本港所有消防員及警員的唯一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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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重要的是，正由於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兩者之間缺乏聘用流

動性，因此，並不適宜把兩者的入職薪酬作出比較。政府部門員工所

具備的不少工作技巧均十分專門化，根本無法直接轉移至私營機構。

此論點可能並不適用於層次較低的職位，但公務員的中層至高層卻明

顯地出現此一情況。以香港政府的政務主任為例，他們所肩負的不少

職責 (包括訂定公共政策及平衡社會中不同階層的權益 )均為公營部門
架構中獨特的工作。此外，私營機構一向認為，經營私營機構是需要

另一套技巧的。同樣地，所有高層政府官員亦同樣地需要不同的思維

與能力 (特別是對公眾利益而非私人利益的關注 )，才可使政府的運作具
有成效。

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兩者之間缺乏聘用流動性的另一重要影響，

是公營部門需要較高的入職薪酬，才可具有競爭力，與私營機構爭聘

人才。如果公營部門無法在入職的層次羅致最具潛質的人才，很快便

會發現缺乏適當人才出任高層次的職位，因為較低層次的員工未必具

有能力勝任較高層次的職位。正如上文所述，處理私營機構業務的一

套技巧往往未必可以直接轉移至公營部門。因此，由於缺乏青年俊傑

在入職層次加入政府，導致政府在較高層次出現缺乏人才的危機，

便無法透過從私營機構聘請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擔任政府職位而得以

解決。

此外，我們應該明白到，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兩者的人事架構與

制度存在著不少差別。公營部門的僱員往往須面對較緩慢的晉升步

伐，而他們所獲得的金錢酬報亦屬有限。在私營機構可以取得財富的

機會不少，但公營部門的僱員卻無法藉工作致富。公營部門的經濟前

景始終較為有限。此外，由於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兩者之間缺乏聘用

流動性，公營部門高層僱員的事業發展往往 “被政府鎖上 ”。綜合此兩
項因素，便可得出一個結論，政府實在有需要提供較高的入職薪酬，

才可吸引人才加入公務員隊伍。如果政府在與私營機構爭取傑出人才

入職的競爭上已告落敗，日後將無法彌補有關損失。

薪常會進行入職薪酬檢討的結果及建議對下列人員的影響：

(i) 轉任職系的在職公務員

我們不應阻礙政府內部靈活調配其人力資源，我們應劃定底線，

使在職人員轉職後的薪酬不會低於轉職之前。

(ii) 紀律部隊

在檢討入職薪酬時，實不宜給予紀律部隊任何 “優待 ”，但我們卻
應審慎考慮一般準則，如在招聘及保留人手方面遇到的困難等問

題。我們應該明白到，紀律部隊的勞工市場可能具有其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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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司法機構

司法機構的薪酬應定在高水平，並應足以避免任何法官及相關職

員在任職期間離開政府。讓司法機構人員有機會離開政府，加入

商界或其他行業，會令他們在執行工作時減低其 “獨立性 ”，因為
他們並不希望破壞日後的就業聯繫網絡。

(iv)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現時大部分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為專業人士或較低層員工。在受僱

於公營部門或私營機構方面，他們享有較高的流動性。對於這一

類別的員工而言，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兩者的勞工市場會有較多

相若之處。因此，把這類別員工的薪酬定於較接近私營機構提供

的薪酬水平，將不會構成嚴重問題。

(v) 資助機構

由於資助機構僱員所擁有的職業保障往往較公務員為低，因此，

實不宜把他們的薪酬定於與政府公務員薪酬完全相同的水平。即

使兩者的薪酬定在同等的水平，資助機構僱員享有的 “總額報酬 ”
(計算範疇包括薪金、福利及其他工作因素 )仍將較公務員的 “總額
報酬 ”為低。結果，資助機構將比政府較難招聘高質素的員工。

(b) 政府當局建議的入職職級新聘人員的薪酬方案政府當局建議的入職職級新聘人員的薪酬方案政府當局建議的入職職級新聘人員的薪酬方案政府當局建議的入職職級新聘人員的薪酬方案

整個方案應與政府現正進行的公務員體制改革掛 。訂定公務員

的入職薪酬，並非只是探討私營機構現正付給員工多少薪酬那樣簡單。

有關問題涉及我們對公務員隊伍的期望，以及我們會向他們委以甚麼

職責。把入職薪酬定在 “市場工資 ”，可能已足以維持一支 “質素一般 ”
的公務員隊伍。但如果我們希望擁有的是卓越的公務員隊伍，便需要

付出更多。因此，我們應首先決定我們對公務員隊伍的要求為何，然

後才研究應付給他們多少薪酬。

M1146


